







少云府〔2025〕19号

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人民政府
关于成立农村公路“路长制”工作领导小组
的通  知

各村（社区），各室（中心、大队）：
[bookmark: _GoBack]为补齐农村公路管养短板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45 号）、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全面实施农村公路“路长制”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渝府办发〔2021〕59 号）和铜梁区委、府办联合印发《铜梁区实施农村公路“路长制”工作方案》以及《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人民政府关于〈铜梁区少云镇实施农村公路“路长制”工作方案〕的通知》（少云府〔2022〕44号）的通知精神，结合我镇实际，成立铜梁区少云镇农村公路“路长制”工作领导小组。
一、组成人员
组  长：刘有春  镇长
副组长：赵东升  党委副书记
徐  伟  副镇长、政法委员
杨彧剑  副镇长、武装部长
秦  雪  党委委员、宣传委员
成  员：李  兵  经济发展综合岗、规划建设岗主任
陈  鹏  平安法治综合岗、平安稳定岗主任
邢  虹	  安全应急岗、综合执法岗
杨  松  规划建设岗
李  全  规划建设岗
唐光豪  规划建设岗
王兴万  规划建设岗
徐国红  规划建设岗
陈  林  规划建设岗
杨道望  少云派出所所长
各村支部书记、各农村公路所在社社长
二、工作机构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经济发展板块，由李兵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成员杨松、李全、唐光豪、王兴万、徐国红、陈林。负责全镇农村公路防汛养护工作的指导、协调、管理和监督工作。
三、主要职责
（一）加强农村公路管理养护。进一步落实“乡道镇养，村、社道村养”要求，镇、村、社三级负责，相关单位协同、广大群众参与，形成权责清晰、齐抓共管、运转高效的工作格局。合理设置利用公益岗位，吸收村民参与农村道路日常养护。建立健全以路况、养护里程、养护资金、机构能力建设等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公路养护考核评价体系，推进农村公路全寿命周期养护。常态化开展公路路域环境综合治理。
（二）提高农村公路通行品质。加强农村公路交通安全隐患治理，实施农村公路安全防护工程，推进农村公路危桥改造。完善交通标志、标线等附属设施。加大地质灾害易发多发路段的管控力度，加大汛期、恶劣天气等期间的巡查频次，健全公路突发事件快速处置机制。打造平安农村路、美丽农村路，实施农村公路路域环境洁化、绿化、美化，提高农村公路通行品质，促进农村公路与乡村旅游、生态宜居乡村融合发展。
（三）落实路产路权保护责任。加强农村公路路政管理，建立“镇有监管员、村有护路员”的路产路权保护队伍，将爱路护路要求纳入村规民约，建立管理养护责任公示制度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加强路产路权保护宣传，实施路域环境综合整治，加大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力度，提高路面巡查频率，及时查处损坏路产、侵害路权等违法行为，规范限高限宽等物防设施设置，保障农村公路设施使用安全。
（此页无正文）


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人民政府    
2025年4月9日       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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